泉教综〔2018〕9号附件4

泉州市2018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

施考工作职责

一、考区总主考、副总主考职责

1.负责领导、组织、管理本考区的考试实施。

2.负责处理考试期间本考区发生的重大问题。

二、主考职责

1.在“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”领导下主持本考点的考试，全面负责本考点工作。

2.负责本考点测试（监考）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召集和纪律教育。

3.布置、检查、落实考点及考场各项设施规范情况，做好考前准备工作。

4.切实组织好安全保卫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，重大问题要立即报告考区“体育考试工作领导小组”。

5.按规定处理本考点发生的其它重大事项，并及时报告本考区总主考。

三、副主考职责

1.负责上下联络及各组间的协调工作。

2.负责召开有关会议，安排考试管理有关事项，组织测试人员、工作人员按时到位。

3.负责指导、监督、管理考务人员开展工作。

4.每场考试结束后，组织场地器材组人员按要求收集并妥善保管好测试器材。

5.协助主考处理考试中发生的问题。

四、测试人员职责

1.根据规则的规定检查、布置考试场地器材。

2.测试人员必须严格按体育考试规则进行测试，严肃考场纪律，杜绝舞弊作假，确保考试成绩公正、准确。

3.应按要求准时到场，向考生宣布测试的有关规则及犯规的处罚规定，要逐个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和射频IC卡、核对照片，若有问题立即报告主考查明情况，给予处理。

4.如实测试考生体育成绩，并当场公布考试成绩。

5.监考员应监视考生应试，保证考试正常进行，有权制止除考区领导、总主考、副总主考、主考、副主考、巡视员、测试人员、工作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考场，不得在考场内照像、录像。

6.测试人员在考场内应集中精力，严肃认真，忠于职守，不吸烟、不谈笑、不阅读书报、不做“小动作”。

7.测试组长按体育考试规则做好本组人员分工安排。

8.每场考试结束后，清理场地、器材，做好小结和下一场准备工作。

五、巡视员职责

1.工作期间接受当地政府、招生委员会的领导。

2.检查督促考区、考点执行考试纪律和规定的情况，协助考区做好考试工作。

3.了解监考及考场有关人员的组织情况。

4.检查考场的准备情况，对不符合规定的，要督促考区迅速按规定予以纠正。

5.协助考区搞好考场的组织管理和考场纪律的监督检查工作，会同考区、考点负责人处理考生违纪事件。

6.应坚守工作岗位，尽职尽责。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市体育考试领导小组请示、报告。

7.工作期间要廉洁奉公、遵纪守法，不得向考区及有关部门提出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其它要求。

六、考生领队的工作职责

1.负责安排考生的膳宿、往返交通等后勤保障和安全工作。

2.作好考生日常生活、考试必备用品的检查保管工作。

3.负责组织、带领和督促考生按时到考点应考。

4.负责向考生交待应考要领，讲清注意事项，进行考试政策、纪律、规则、安全教育。

5.负责掌握考生思想动态和考试情况，做好失利考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和伤病考生的免缓考手续。

6.做好上下联络，协助处理有关问题。

七、监察员职责

1.监督各项目测试人员是否严格按操作规程测试。

2.监督计时、丈量、记录是否准确。

3.监督测试人员是否有异常情况，如有异常应及时向主考汇报，并及时处理，同时受理“体育考试”方面各种投诉。
